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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重上國字第 4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02 月 16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國家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5年度重上國字第4號

上　訴　人　陳京華

法定代理人　高明安

訴訟代理人　陳振禮律師

被　上訴人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法定代理人　張澤雄

訴訟代理人　柏有為律師

　　　　　　張峪嘉律師

被　上訴人　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林茂盛

訴訟代理人　李承志律師

　　　　　　黃文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5年4月

14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4年度重國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06年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

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被上訴人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零肆萬

參仟參佰參拾陸元，及自民國一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新北市政

府養護工程處負擔十分之三，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 條定有明文。上

    訴人上訴聲明㈡原為：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連帶」

    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837萬2,873元，及自上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

    14頁）。嗣於本院審理時更正為：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

    應「各」給付上訴人837萬2,873元，及自上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上開金額若任一被

    上訴人為給付時，其他被上訴人於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責

    任（見本院卷第15頁背面、第282 頁），僅為補充及更正訴

    之聲明，依首揭規定，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被上訴人對此

    亦無異議（見本院卷第282頁背面），先予敘明。

匯出時間：113/04/28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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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訴人起訴主張：伊於民國（下同）101年10月18日下午6時

    42分，騎乘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

    ，沿新北市○○區○○○路往中正南路方向行駛，行經環河

    南路與重安街口（下稱系爭路段）時，正前方設有寬3 公尺

    ，高20公分之人行道（下稱系爭人行道），因「臺北桃園國

    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CA450A標工程」（下稱機場捷

    運工程）之原有施工圍籬後撤而使系爭人行道外露，道路由

    原寬度15.2公尺向左驟減為9 公尺，卻未設置任何警示標誌

    ，且事發當時夜色昏暗，系爭路段之機場捷運工程附近無照

    明設備，忠孝橋下方亦無路燈之設置，致伊行車所需光線嚴

    重不足，未及反應下，擦撞系爭人行道而人車倒地，受有外

    傷性顱內出血之傷害（下稱系爭事故），手術後因腦部受創

    過重，致意識不清，四肢中亦有三肢無法行動，且生活無法

    自理，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於102年3月

    27日以102 年度監宣字第91號裁定為監護宣告。被上訴人新

    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下稱養工處）就系爭路段之「設置與

    管理」有欠缺，被上訴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下稱捷運

    局）就系爭人行道之施工圍籬後撤亦有「管理」之欠缺，均

    與系爭事故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被上訴人應各依國家賠

    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負國家賠償責任，爰請求被上訴人賠

    償伊支出之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27萬2,034 元、住院及

    外勞看護費用394萬9,641元、減損勞動能力315萬1,198元、

    精神慰撫金100萬元，共計837萬2,873 元，及自上訴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上開金額

    若任一被上訴人為給付時，其他被上訴人於給付範圍內，免

    除給付責任等語（其餘未繫屬本院部分，茲不贅述）。

三、被上訴人養工處則以：

  ㈠系爭路段之交通號誌、標誌、標線、道路設計、路燈照明等

    項目之「設置」，分屬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下稱交通局）及

    新北市政府三重區公所（下稱三重區公所）之職權，非屬養

    工處職權。上訴人於原審係以新北市政府為被告，嗣經原審

    曉諭上訴人對新北市政府「未為協議先行」後，上訴人始更

    正養工處為被告而補正程序瑕疵。又系爭人行道之施工圍籬

    ，係捷運局辦理機場捷運工程所規劃新設並由其負責擺放相

    關警示標誌等設施，於101年6月完工後，僅移交養工處「管

    理及維護」系爭人行道，機場捷運工程之施工如未設有警告

    標誌亦係捷運局及其包商之責任，是系爭事故之發生，當與

    養工處職權無涉。

  ㈡系爭路段之照明並無不足情事，依交通局函覆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就系爭人行道有無設置警示

    標誌、反光片之法定義務之內容，交通局認系爭路段相關交

    通設施設置尚屬合宜。況系爭事故發生於000 年00月間，系

    爭路段於101年6月由捷運局完工復舊移交予養工處時，無論

    係施工預算編列或規劃設計，事實上均不可能於4 個月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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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路燈或其他設施之設置，實難認養工處有違反法令未於期

    間內設置欠缺之情形，而系爭路段之交通號誌、標誌、標線

    、道路設計、路燈照明之設置皆已符合相關設計管理之規範

    並經驗收完畢，縱事後有增設路燈等情事，亦不能否定系爭

    路段原已具備之通常應有狀態及功能，上訴人逕以嗣後系爭

    路段增設路燈即指摘系爭路段原有之安全性有所欠缺，實屬

    無據。且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上訴人未注意車前狀況所致

    ，自與養工處就系爭路段有無「設置或管理」之欠缺無相當

    因果關係，上訴人請求養工處賠償之各項金額，顯無理由。

  ㈢縱認養工處應負國家賠償責任，因上訴人投保薪資並非其實

    際每月薪資收入，上訴人以此標準計算請求之勞動能力減損

    費用，並無理由，且上訴人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逾越一般標準

    而過高。又系爭事故主要係因上訴人自己之疏失而造成嚴重

    之後果，上訴人應負七成以上之與有過失責任等語，資為抗

    辯。

四、被上訴人捷運局則以：

  ㈠捷運局於系爭路段施作機場捷運工程，而於97年5 月18日開

    始設置施工圍籬將系爭人行道包覆，期間並無任何變更道路

    線型之施作，系爭路段道路線型設計於施工前後並無改變，

    始終維持4線車道縮減成3線車道之規劃，於系爭事故發生前

    ，施○○○區○道路早已復舊完成，於101年6月30日開放車

    輛通行，並移交予養工處維護管理，後續路燈之規劃設置亦

    移由三重區公所自行辦理，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則由交通

    局負責，捷運局於101 年10月15日將施工圍籬後撤至人行道

    上，亦未影響道路通行，故捷運局對系爭路段並無「設置及

    管理」之責，系爭路段縱有道路縮減、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或路燈設置或管理之缺失，亦非捷運局之職權。

  ㈡系爭路段縮減路段長達38公尺，上訴人亦自承施工圍籬後撤

    前已長期行駛系爭路段，對系爭路段施工情況應知之甚詳，

    應具充分時間可安全轉至縮減後之車道，不能以對施工圍籬

    位置之印象作為導航依據，上訴人迄今亦未說明捷運局就施

    工圍籬後撤有何法定作為義務之違反。系爭事故地點旁之中

    央分隔島上原即設有路燈，當時路燈有正常作用，捷運局架

    設於系爭人行道上之施工圍籬警示燈亦仍有作用，上訴人係

    擦撞系爭人行道邊緣而發生自摔，自非因現場照明不足或無

    警示標誌所致，況系爭事故亦可能係因上訴人與其他車輛擦

    撞所致，尚難認上訴人受傷之結果與捷運局就機場捷運工程

    之施工圍籬後撤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上訴人請求捷運局賠

    償之各項金額，自屬無據，且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應

    負七成以上之與有過失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五、原審對於上訴人之請求，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而上

    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

  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各給付上訴人837萬2,873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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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上開金額若任一被上訴人為給付時，其他被上訴人於給付

    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

    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六、本件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46頁、第147-1頁、第148

    、149頁）：

    上訴人於101年10月18日下午6時42分，騎乘系爭機車沿新北

    市○○區○○○路往中正南路方向行使，行經系爭路段時，

    發生系爭事故，嗣經新北地院102年3 月27日以102年度監宣

    字第91號裁定為監護宣告。

七、本院之判斷：

    本件上訴後，兩造均同意簡化爭點項目（見本院卷第146 頁

    背面、第147-1頁、第148、149頁、第237頁、第283 頁），

    分述如下：

  ㈠系爭事故之事實是否係上訴人騎車撞上系爭人行道所致？

  ⒈查系爭機車倒地之位置緊鄰系爭人行道旁並有刮地痕，且系

    爭機車前輪有摩擦痕跡，系爭人行道轉角亦有擦壁痕，此有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草圖、現場照片為證（見新北地檢署

    102年度他字第1849號卷，下稱他字卷，第18至20頁、第246

    至261 頁）。且證人即到場處理之警員李旺洲證稱：接獲通

    報到場，當時只有系爭機車倒地，當事人已送醫院急救，現

    場民眾4 人皆說看到時當事人已倒在路上，互相作證沒有撞

    倒當事人。事故調查是撞倒人行道邊緣角落，人行道路面高

    差15公分，照片有顯現輪胎與道路邊緣擦撞後產生的跡證。

    事故當時施工圍籬已經縮進去了，圍籬也沒有影響行車通行

    ，圍籬警示燈有亮。當天現場昏暗，以照相機的閃光照片也

    無法照射，係以警車的車頭大燈輔助照明，路燈位置有亮，

    但光線還是昏暗，記得忠孝橋下原本有施工單位之輔助照明

    燈，但當天應該沒有亮。肇事路段之前因施工封閉，肇事前

    一星期才縮到人行道內，但就行車路線而言沒有變，若沿環

    河南路由中間車道往中興橋行駛不注意的話，直走就會碰到

    人行道，經測量那邊是不對稱路段。就行車的視線沒有辦法

    辨識前方可能有人行道，同事之前巡邏駕車時，有撞倒人行

    道邊緣等語（見他字卷第235、236頁）。這不是第一件，施

    工圍籬原本涵蓋人行道，但施工圍籬往後退之後，我們在那

    裡處理不少車禍案件，都是機車騎上人行道自撞的情形。『

    我從輪胎邊緣採集到白色痕跡，應該是擦撞到人行道邊緣』

    。環河南路往中興橋方向尚未到忠孝橋前，路口沒有設置前

    方道路縮減或前方人行道外突的警告標誌。正常車禍處理一

    般不用大燈就不用因為會影響到拍攝的照片，因為用大燈會

    影響到照片的跡證，但這個案件我如果沒有使用大燈只開遠

    燈畫面拍攝出來是全黑的，即使我用相機的閃光燈拍出來也

    是全黑的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4至175頁）。綜合前述現場

    之跡證及證人李旺洲之證詞，足認系爭事故之事實確係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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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騎車撞上系爭人行道所致。

  ⒉至證人李旺洲雖證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記載的擦撞

    痕跡，是機車擦撞到人行道，我無法辨識這樣的擦撞痕是上

    訴人騎車撞到人行道或是跟其他車輛閃避過程中人車倒地發

    生碰撞所致，只能初步採證到她的輪胎有跟人行道接觸，所

    以才記載『因不明原因自摔受傷』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5

    頁背面），然證人李旺洲前述證詞，已未排除上訴人騎車撞

    上系爭人行道之事實。證人李旺洲復證述：現場民眾4 人皆

    說看到時當事人已倒在路上，互相作證沒有撞倒當事人等語

    在案（見他字卷第235 頁背面），已如前述，上訴人機車輪

    胎與系爭人行道之擦撞痕，應可排除上訴人係與其他車輛擦

    撞而人車倒地之因素，是捷運局辯稱系爭事故亦可能係因上

    訴人與其他車輛擦撞所致云云，尚無可採。

  ㈡系爭事故是否係可歸責於養工處就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

    之欠缺所致？

  ⒈查系爭路段之道路設計及交通號誌、標誌、標線之「設置規

    劃」為交通局權責，養工處僅負責平日之管理維護，另系爭

    路段之路燈設置及管理維護，為新北市政府三重區公所權責

    ，亦非養工處負責之事實，有證人即養工處道路養護二科系

    爭路段負責人鍾一飛證述：路燈的規劃設置由三重區公所負

    責，不需要經過我們同意。交通局負責路面交通號誌及動向

    ，路燈是三重區公所負責，我們只負責維護道路，不需透過

    我們做協調等語（見他字卷第236 頁）。證人即三重區公所

    公務課技士馬舜清證稱：經我詢問前一位承辦人田文隆，因

    先前路燈設置已久，中間封閉，開放後就沿襲之前的沒有變

    更，他說那邊符合35至50公尺的標準等語（見他字卷第236

    頁背面）。證人即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科系爭路段之負責人

    江崇聖證稱：因為忠孝橋前後皆為兩車道，並無道路縮減的

    問題，亦有交通號誌作管控，該路段本應減速慢行，所以那

    邊的標誌標線就白天的部分應該已經足夠，夜間照明足夠的

    話還是可以的。在上開路段是否需要設置引道虛線部分，標

    誌標線設置規則第189 條規定，我們會視實際需要去設置，

    並不是每個路口都需要去設置等語（見他字卷第236 頁背面

    、第237頁）。並有新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第4條規定（見

    本院卷第258 頁）、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組織規程第3條第3款

    規定（見新北地檢署103年度偵續字第158號卷，下稱偵續字

    卷，第115頁）、新北市政府養工處105年11月14日新北養二

    字第1053509923號函（見本院卷第203至205頁）、新北市三

    重區公所105年11月9日新北重工字第1052073535號函（見本

    院卷第200 頁）在卷可憑。故養工處並非系爭路段之道路設

    計、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之法定機關，而僅為管理維

    護機關，亦非系爭路段之路燈設置及管理維護之法定機關，

    堪予認定。

  ⒉養工處雖非系爭路段之道路設計、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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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機關，亦非系爭路段之路燈設置及管理維護機關，惟本

    院基於下述理由，認為養工處於本件仍屬賠償義務機關。茲

    說明如下：

  ⑴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

    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依第3條第1項請求

    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機關為賠償義務機

    關。不能依前三項確定賠償義務機關，或於賠償義務機關有

    爭議時，得請求其上級機關確定之。其上級機關自被請求之

    日起逾二十日不為確定者，得逕以該上級機關為賠償義務機

    關。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

    求之。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即與請求權人協議。

    協議成立時，應作成協議書，該項協議書得為執行名義。賠

    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三十日不開始

    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六十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

    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本法於其他公法人準用之。國家賠

    償法第3條第1項、第9條第2、4項、第10條、第11條第1項、

    第1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

    外，適用民法規定，為國家賠償法第5 條所明定。而行使權

    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第2項亦

    有明文。

  ⑵現代行政機關之職權龐雜，行政機關內部組織就公有公共設

    施之設置及管理如何分配職務，並非人民可輕易得知，國家

    或地方自治團體就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及管理欠缺所負之國

    家賠償責任屬於無過失責任，國家賠償法亦就無法確定賠償

    義務機關或賠償義務機關有爭議時，包括消極競合及積極競

    合之情形，明文由上級機關確定或作為終局之賠償義務機關

    ，即寓有使人民最終得向上級機關請求救濟之立法意旨。且

    國家賠償訴訟既有「書面協議先行」之前置程序，當人民向

    上級機關以書面請求國家賠償時，上級機關如認應由下級機

    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得於協議前置程序中以書面或適當之方

    式使人民知悉，俾利人民得向下級機關行使權利，如有使人

    民誤信非屬系爭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之下級機關為賠

    償義務機關之外觀者，依誠信原則，此項不利益自無從由人

    民負擔。要言之，經協議前置程序後，如因行政機關內部作

    業而由特定之下級機關以書面拒絕賠償，非可歸責於人民之

    事由，致人民起訴對象並非法定職權之賠償義務機關而有錯

    誤者，應以上級機關使人民誤信之下級機關作為賠償義務機

    關，以符上開規定保障人民權益之立法意旨。又按，賠償請

    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定

    有明文。故人民因誤信上級機關之外觀行為，而致起訴請求

    之賠償義務機關錯誤，且經相當時日之經過者，亦可能導致

    人民受有罹於時效之不利益，此當非立法者就國家賠償請求

    權時效相較於侵權行為請求權時效設有短期時效之本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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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不利益亦無從由人民負擔。

  ⑶查上訴人於103年9月18日向上級機關之新北市政府請求國家

    賠償（見本院卷第157至160頁），伊於賠償請求書中已提及

    突出之人行道設置不良、現場亦無設置路燈而照明不足且無

    警告標誌等「設置欠缺」之事實，非僅就系爭路段之「管理

    欠缺」而已，卻由下級機關之養工處於103 年10月17日函覆

    拒絕賠償在案（見本院卷第161至163頁），伊原以新北市政

    府為被告而提起本件訴訟（見臺北地院卷第1 頁），嗣原審

    詢問伊此部分意見後（見原審卷一第333 頁），伊乃具狀變

    更被告為養工處（見原審卷二第16頁），養工處並具狀答辯

    並提出委任狀（見原審卷二第13至15頁），同時表明引用新

    北市政府先前答辯理由（見原審卷二第20頁）。復參照養工

    處105年11月14日新北養二字第1053509923 號函文表示：因

    本處為新北市○○○道路主管機關，故本案由本處依據本府

    分工權責彙整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意見後，出具拒絕賠償理

    由書等語（見本院卷第203至205頁），足認上級機關之新北

    市政府於本件國家賠償之協議前置程序時，係「指示」其下

    級機關養工處出具拒絕賠償理由書，嗣後亦由養工處應訴並

    援引新北市政府之抗辯，外觀上足以使上訴人產生養工處為

    本件賠償義務機關之信賴，參照前述說明，自應以養工處作

    為本件賠償義務機關，而非再由新北市政府其他下級機關即

    交通局與三重區公所作為賠償義務機關。是養工處辯稱其非

    本件賠償義務機關云云，不足為採。

  ⒊次查：上訴人行經系爭路段之前方道路縮減，系爭人行道確

    實突出於上訴人行進之方向（見他字卷第18至20頁）。依機

    場捷運工程相關資料顯示，捷運局僅就系爭路段為復舊工程

    而已，而無新增設設施（見他字卷第125頁、第131頁），並

    經捷運局陳稱：人行道突出是原本的設計，圍籬只是後撤，

    工程完工要將人行道還給用路人使用，施工前人行道就是現

    在的樣子，我們只是將其復舊等語在案（見本院卷第106 頁

    ）。則養工處辯稱：捷運局完辦理機場捷運工程規劃新設並

    負責擺放相關警示標誌等設施，於101年6月完工後，僅移交

    養工處「管理及維護」系爭人行道，如未設有警告標誌亦係

    捷局及其包商之責任云云，並不足採。至交通局103 年10月

    24日北交工字第1032008717號函雖表示：查無相關規定道路

    中心偏移時須設置相關標誌標線，惟可視各路口狀況與需求

    增設警示標誌，如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下稱設

    置規則）第162條反光導標及危險標記、第137條警告性質告

    示牌等，或標線如設置規則第171條槽化線、第189條轉彎線

    等；旨揭路口設有行車管制號誌管制車流，用路人依號誌燈

    號行駛，已可提醒用路人注意與行進路口；另案址人道鋪面

    顏色與外觀有別於車道鋪面，且有明顯高程差及緣石可供○

    路○區○○○於路口長達38公尺以上，偏移量3 公尺，用路

    人於正常行車速度下尚有足夠視距與反應時間判斷前方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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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適度調整行車動線，故旨揭路口相關交通設施設置尚屬合

    理等語（見偵續字卷第158 頁背面）。姑不論交通局亦為新

    北市政府下級機關而為交通標誌標線及號誌設置之法定機關

    ，其就本件有利害關係，已難單憑上開意見而為有利於養工

    處之認定。況依證人李旺洲證稱：若沿環河南路由中間車道

    往中興橋行駛不注意的話，直走就會碰到人行道，經測量那

    邊是不對稱路段。就行車的視線沒有辦法辨識前方可能有人

    行道，同事之前巡邏駕車時，有撞倒人行道邊緣等語（見他

    字卷第236 頁）。這不是第一件，施工圍籬原本涵蓋人行道

    ，但施工圍籬往後退之後，我們在那裡處理不少車禍案件，

    都是機車騎上人行道自撞的情形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4 頁

    ）。故以系爭路段之道路縮減及系爭人行道突出於系爭路段

    之客觀情事，對直行車用路人而言，確實會使行經系爭路段

    之用路人不慎撞擊系爭人行道之風險升高。

  ⒋本院認為配合周圍環境所為之道路縮減本身，雖為主管機關

    本於職權所為之規劃設計，惟當系爭路段在客觀上已升高用

    路人不慎撞擊系爭人行道之風險時，綜合下列因素，應認本

    件公有公共設施有交通標誌、標線及路燈照明設置欠缺，且

    與系爭事故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

  ⑴系爭路段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就道路縮減致系爭人行道突出之

    情事，並無設置任何警告標誌乙節，業經證人李旺洲證述在

    案（見原審卷一第175 頁），兩造對此亦無爭執。而系爭路

    段直行車道寬度略減，中心線有偏移狀況，宜依設置規則第

    148 條規定劃設適當之標線，以促使車輛及行人瞭解道路上

    之特殊狀況，提高警覺，並準備防範應變措施等語，有臺北

    市交通工程技師公會103年8月20日北交技（103）字第015號

    函可資參照（見偵續字卷第62號），足認系爭路段並無適當

    之警告標誌、標線促使上訴人提高警覺而避免不慎擦撞系爭

    人行道。

  ⑵系爭路段為忠孝橋下方緊鄰新北環快道路與忠孝橋立體交叉

    高架道路之道路，位於臺北橋及中興橋之間（見他字卷第12

    5 頁、第131頁；本院卷第280頁），由於高架道路及橋樑結

    構體之遮蔽，客觀上其光線照明條件受有相當之限制，此參

    證人李旺洲前述證詞亦可得知（見他字卷第235 頁背面；原

    審卷一第174頁）。系爭事故發生時為黃昏即101年10月18日

    下午6 時42分許，亦屬光線較為昏暗之時間，而當時系爭路

    段僅於忠孝橋下方兩側及分隔島中央有路燈照明，但忠孝橋

    之橋樑結構體正下方並無裝設路燈照明設備乙節，有現場照

    片可證（見原審卷一第123頁、第205頁；本院卷第98頁），

    並有新北地檢署履勘現場筆錄在卷可憑（見他字卷第119 頁

    ），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草圖互為比對（見他字卷第18

    至20頁），即可得知系爭路段處於忠孝橋之橋樑結構體正下

    方約38公尺距離之路口，除路口兩側及距離系爭人行道約10

    公尺之分隔島中央有路燈照明外，當上訴人騎乘系爭機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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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忠孝橋之橋樑結構體正下方時，並無適當之路燈照明設備

    可讓上訴人明確辨識系爭人行道之位置。至養工處雖表示內

    政部頒布「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19章道路照明

    19.1.1（下稱系爭照明設置規定）僅說明「橋樑下之路段應

    設置照明」，並非規定「橋樑下方特定位置需設置照明」，

    系爭路段於橋樑下方兩側均有設置照明，業已符合上開規範

    云云（見本院卷第263 頁）。查系爭照明設置規定僅為原則

    性規範（見本院卷第31頁），固無就橋樑下方特定位置需設

    置照明予以明確規範，然系爭路段緊鄰新北環快道路與忠孝

    橋立體交叉高架道路，位於忠孝橋之橋樑結構體正下方之道

    路距離為38公尺，均詳如前述，以系爭人行道突出於系爭路

    段之情形而言，忠孝橋之橋樑結構體正下方如無適當之照明

    設備，顯不足以使用路人能明確辨識前方道路縮減而突出於

    道路之系爭人行道之位置。按法律規定之內容非僅屬授予國

    家機關推行公共事務之權限，而其目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

    身體及財產等法益，且法律對主管機關應執行職務行使公權

    力之事項規定明確，該管機關公務員依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

    人所負作為義務已無不作為之裁量餘地，猶因故意或過失怠

    於執行職務，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被害人得依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大法官

    會議釋字第469 號解釋參照）。養工處就本件公有公共設施

    設置或管理欠缺應負無過失賠償責任，參照前述解釋意旨之

    相同法理，就系爭路段之客觀情況，於涉及用路人之生命、

    身體之重大法益時，應認對於照明設施之設置位置已無裁量

    之餘地，應於忠孝橋之橋樑結構體正下方設置適當之照明設

    備，是養工處前開辯解，並不足採。

  ⒌再查，原審援引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104 年6月2日新

    北警重交字第1043292888號函暨所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共5份（見原審卷一第155至

    170頁），而認系爭路段於101 年7月至102年1月之所有交通

    事故相關資料包含本件車禍共有5 起，除訴外人黃振芳案件

    外，其餘4 起均為兩車碰撞所致，認並無證人李旺洲證稱車

    禍頻繁之情形，亦無法證明系爭路段有何燈光昏暗或因道路

    減縮未設置警示標誌所導致等語，固非無見。然系爭路段發

    生之車禍事件是否每件均有正式報案記錄，已屬可疑，不能

    以此否定證人李旺洲依個人值勤經驗所證述內容之真實性。

    況證人黃振芳亦證稱：於101年10月15日下午5時55分許，騎

    乘機車沿新北市○○區○○○路往中興橋方向行駛，發生自

    摔車禍。事故發生原因那麼久我忘記了，當時我是騎乘機車

    ，好像是人行道有那個防護矮矮的我沒有注意到，就撞到了

    ，當時車速沒有很快。那時候的燈光如何我忘記了。我忘記

    我車禍是否與道路減縮有關，應該也是有關係，因為直直走

    沒有注意就會撞到了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00至301頁），亦

    可佐證道路縮減確為系爭路段發生車禍之風險升高因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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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適當之警告標誌、標線及路燈照明設備之設置，當可降低

    前述風險，此部分自屬設置之欠缺。

  ㈢系爭事故是否係可歸責於捷運局就公有公共設施管理之欠缺

    所致？

    上訴人雖主張捷運局將施工圍籬後撤，沒有加裝警告標誌等

    ，亦未作好與養工處之聯繫工作，導致伊依先前有施工圍籬

    包覆系爭人行道之慣性行駛而直行，而發生系爭事故，捷運

    局有管理之欠缺云云。惟查，捷運局僅為復舊工程，並未新

    增任何設施，已如前述，且證人李旺洲證稱：系爭事故當天

    圍籬已經縮進去了，圍籬也沒有影響行車通行，圍籬警示燈

    有亮等語（見他字卷第235頁背面；原審卷一第174頁）。而

    施工圍籬設置警示燈之作用，係在於避免用路人撞上施工圍

    籬，並不在於避免用路人撞上系爭人行道，系爭事故既非撞

    上施工圍籬所致，且施工圍籬警示燈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確實

    有亮，則系爭事故之發生自與捷運局管理是否有欠缺無涉。

    況上訴人行駛道路，本因隨時注意車前狀況，伊過往之行車

    慣性如何，並不能構成國家賠償責任成立之事由，故上訴人

    前揭主張，顯屬無據。

  ㈣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賠償837萬2,873元（已支出醫療費用27萬2,034 元、

    住院及外勞看護費用394萬9,641元、減損勞動能力315萬1,1

    98元、精神慰撫金100萬元），有無理由？

  ⒈醫療費用部分：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傷而就醫，於馬偕紀念

    醫院臺北院區支出3萬7,713元；於康寧醫院護理之家支出1

    萬6,000元、2,885元、3,054 元；於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支出6萬8,868元；於振興醫院支出7萬2,842元、4萬2,509元

    ；於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支出2萬8,163元，共計27萬

    2,034 元之事實，有上開醫院之醫療費用收據附卷可參（見

    北院卷第23至30頁），養工處對上開收據之形式真正亦無爭

    執，應予准許。

  ⒉住院及外勞看護費用部分：查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外傷性

    顱內出血之傷害，致患有左大腦顳葉挫傷性出血（術後）、

    顱骨缺損（術後）、癲癇之疾病，生活起居需專人24小時照

    顧，業經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開立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在案

    （見原審卷一第210頁、本院卷第230頁），嗣經新北地院10

    2 年3月27日以102年度監宣字第91號裁定為監護宣告，亦見

    前述不爭執事項所載，足認伊於系爭事故發生後，於住院及

    出院後，日常生活起居均需由專人24小時照護之事實。伊於

    馬偕紀念醫院住院期間，自101 年10月18日至同年11月26日

    共40日；於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住院期間，自102年1月17

    日至同年2月1日共16日（上訴人僅請求8 日）；於台大醫院

    住院期間，自102年3月22日至同年5月2日共42日；於振興醫

    院住院期間，自102 年10月29日至同年11月11日共14日；於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住院期間，自103年2月17日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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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2月26日共10日（見本院卷第37至39頁），合計日數為122

    日，伊僅請求114 日，自屬有據。又伊主張住院期間看護費

    用以每日2,000 元計算，有台大醫院看護費用收費標準之說

    明資料為證（見北院卷第21頁），尚稱合理，住院期間之看

    護費用合計為22萬8,000元（計算式：114×2,000＝22萬8,0

    00），應予准許。伊主張出院後以雇用外勞看護之費用每月

    1萬9,906元、每年23萬8,872 元計算乙節，養工處對此並無

    爭執（見本院卷第236 頁），應屬可採。伊主張自103年4月

    26日起算，當時伊約58歲又3 個月（00年0月0日生），以伊

    住所之新北市平均餘命表顯示，58歲之女性於103 年度之平

    均餘命為28.10年（見本院卷第259頁），按此標準並依霍夫

    曼公式計算，伊得請求出院後之看護費用合計為426萬2,946

    元（第一年不扣除中間利息）[計算式：238872*17.0000000

    0（此為應受扶養28年之霍夫曼係數）+238872*0.1 *（18.0

    0000000-00.00000000）=426萬2,946（小數點以下4捨5入，

    以下均同）]，伊僅請求372萬1,641 元，應予准許。故伊請

    求住院及出院之看護費合計394萬9,641元，均屬有據。

  ⒊減損勞動能力部分：查上訴人主張因系爭事故所受之傷害，

    業已完全喪失勞動能力之事實，養工處就此並無爭執（見本

    院卷第236頁背面）。伊雖主張應以投保薪資3萬8,200 元計

    算，並提出100年11月至101年10月之投保薪資收據乙紙為證

    （見原審卷一第23頁），然伊於100、101年度之財產所得資

    料中，僅有薪資所得各1 萬元而已（見本院卷第268、274頁

    ），兩者顯有不符，足認伊之投保薪資與實際所得未必相符

    ，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則養工處抗辯不應以投保

    薪資計算，尚屬有據。惟伊客觀上既有工作之事實及能力，

    本院認仍應以系爭事故發生當時之101年度之最低工資每月1

    萬8,780元計算（見本院卷第250頁），每年為22萬5,360 元

    。查伊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約為56歲又9 個月（00年0月0日

    生），計算至法定強制退休之65歲為止，尚有8年3個月，約

    8.25年，按霍夫曼公式計算（第一年不扣除中間利息），伊

    減損之勞動能力金額為158萬9,445元[計算式：225360*6.00

    000000（此為應受扶養8年之霍夫曼係數）+225360*0.25*（

    7.00000000-0.00000 000）=158萬9,445]，逾此範圍，即無

    理由。

  ⒋精神慰撫金部分：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傷，業已失能並完全

    喪失勞動能力，需長期治療及復健，其精神上受有極大痛苦

    ，堪予認定。又伊為空大學士，曾任職於中國國民黨台南市

    委員會，嗣後並擔任傳教及教導插花才藝之工作（見原審卷

    一第27至29頁），養工處則為行政機關。爰審酌系爭事故發

    生之情節，並參酌伊於100、101年度之所得各為4萬8,542元

    、4萬5,888元，名下財產課稅現值為329萬2,470元（見本院

    卷第268至279頁）；102 年度之所得為1萬5,735元，名下財

    產課稅現值為226萬4,140元（見原審卷一第75至77頁），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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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尚稱允當，應予准許。

  ㈤如被上訴人應負國家賠償責任，上訴人之與有過失責任比例

    為何？

    按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之國家賠償責任，固採無過失賠償

    主義，惟依同法第5 條規定，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

    外，適用民法規定。則民法第217 條關於被害人與有過失之

    規定，於國家賠償責任，亦有其適用。查兩造對於上訴人就

    系爭事故之發生應負與有過失責任乙節，並無爭執（見本院

    卷第237 頁），考量系爭事故發生之情節，主要係上訴人疏

    未注意車前狀況所致，且伊自承平均每週固定2 次騎車外出

    教插花都會行經系爭路段，於系爭事故前半年至1 年間開始

    騎乘系爭路段等語（見本院卷第147頁、第283頁背面），足

    認伊對於系爭路段之路況應有相當之認識，猶未注意車前狀

    況而發生系爭事故，縱使養工處應負無過失責任，本院認為

    上訴人應負70 %之過失責任比例，始屬允當。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得請求之

    金額為681萬1,120 元（計算式：27萬2,034元＋394萬9,641

    元＋158萬9,445元＋100萬元＝681萬1,120 元），扣除伊應

    負70%之與有過失責任比例，伊得請求養工處賠償之金額為2

    04萬3,336 元。查養工處於原審委任之黃文承律師並無特別

    代理權（見原審卷二第15頁），原審判決送達後，黃文承律

    師並無代理養工處收受上訴聲明之權限，則本件上訴狀繕本

    送達養工處之日期應為105年5月24日（見本院卷第48頁）。

    是上訴人請求養工處給付204萬3,336元及自上訴狀繕本送達

    養工處之翌日即105年5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2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雅玲

                               法  官 吳燁山

                               法  官 林俊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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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京華、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

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

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

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

費。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鄭淑昀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第 13 頁


